
112年度羅東鎮犬貓狂犬病預防注射活動 
♠ 狂⽝病為⼈畜共通傳染病，感染致死率⾼，⽝貓應每年注射狂⽝病疫苗 ♣

★對象：3個月齡以上健康犬貓，現場犬貓請繫牽繩或攜籠，自備嘴套。

★條件：飼主務必攜帶飼主身分證、狂犬病預防注射證明書，依下列時間及

地點前往接受注射。 

★收費標準：1.狂犬病疫苗注射費每劑120元。 2.晶片費300元。

          3.寵物登記費：未絕育100元、已絕育0元（需提供結紮證明）。
★行程表： 

日 期 時 間 地     點

7月 3日（一）
 上午9時~11時
 下午2時~4時

 羅東鎮公所

7月 4日（二）
 上午9時~11時  羅東鎮公所

 下午2時~4時  新群社區活動中心（月眉路300號）

7月 5日（三）
 上午9時~11時  羅東鎮公所

 下午2時~4時  仁愛社區活動中心（復興路三段577號）

7月 6日（四）
 上午9時~11時
 下午2時~4時

 羅東鎮公所

7月 7日（五）
 上午9時~11時
 下午2時~4時

 羅東鎮公所

注意事項：

 ◎ 期間如遇天然災害宣布停班等不可抗因素，則取消該日注射行程。

 ◎ 未克依上述時間辦理預防注射，請洽本縣各動物醫院及宜蘭縣動植物防疫所

   （電話：03-9602350），或與本所經建課聯絡，電話：03-9545102分機 286。

＊ 依據動物傳染病防治條例 犬（貓）未依規定注射疫苗，畜主將依違反「第十

  三條及第四十五條，處以新台幣3萬元至 15萬元之罰鍰」。

＊ 依據動物保護法 未依規定完成「寵物登記」，依法處3千元以上1萬 5千元以

  下之罰鍰。

＊ 做好愛犬貓管領，減少犬貓吠叫擾鄰；帶其外出頸繩牽引，犬貓糞尿隨手清理。

＊ 做個負責任的飼主，請幫犬貓做絕育，可避免不必要繁殖，降低流浪動物產生。

 

＊ 無法飼養的寵物，請帶牠至收容所，勿隨意丟棄街頭，可避免遭受處罰。

    羅東鎮公所  鎮長 吳秋齡  關心您


